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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文件
灞政告字〔2021〕7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

事项清单的通告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提高我区行政政务服务水平

和服务效能，深化“减证便民”，根据《西安市灞桥区全面推行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我区对推行证明事项告

知承诺制的事项进行了梳理，现将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事

项清单予以公布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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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

序号 单位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
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

材料内容

1
区行政审

批服务局

无未结案件证

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五十一条 从事药品批发活

动，应当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从事药品零售活动，应当经所在地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

证。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，不得经营药品。

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和经营范围，到期重新审查发

证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19 年 3 月 2日

修订）第十六条 药品经营企业变更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许可事项

的，应当在许可事项发生变更 30 日前，向原发证机关申请《药品

经营许可证》变更登记；未经批准，不得变更许可事项。原发证机

关应当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。

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

6号）第十六条 企业因违法经营已被（食品）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（机构）立案调查，尚未结案的；或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尚未

履行处罚的，发证机关应暂停受理其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变更申

请。

承诺企业无遗留

违法违规案件。

2
区行政审

批服务局
登载遗失声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五十一条 从事药品批发活

动，应当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从事药品零售活动，应当经所在地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

承诺原证件遗失并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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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。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，不得经营药品。

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和经营范围，到期重新审查发

证。

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

6号）第二十九条 企业遗失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应立即向发证

机关报告，并在发证机关指定的媒体上登载遗失声明。发证机关在

企业登载遗失声明之日起满 1 个月后，按原核准事项补发《药品经

营许可证》。

3
区行政审

批服务局

食品经营许可

证登报遗失公

开声明证明材

料或毁损的食

品经营许可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

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食品生产、食品销售、餐饮服务，应当依

法取得许可。但是，销售食用农产品，不需要取得许可。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的规定，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

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，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

进行现场核查；对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准予许可；对不符合规定条件

的，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。

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药监管总局令第 37 号发

布，2017 年 11 月 17 日修订）第三十五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、

损坏的，应当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补办，并提交

下列材料：（一）……（二）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的，申请人应当

提交在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或者其他县级以

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；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，应当

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。

承诺原证件遗失并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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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区行政审

批服务局
劳动合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（1998 年 6 月 26 日主席令第

5号）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。取得医师资格的，

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。

《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第

13 号令）第十二条 申请医师执业注册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……（三）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的聘用证明；……

《护士条例》（2008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令第 517 号）第八条

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，应当向批准设立拟执业医疗机构或者为该医

疗机构备案的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收到申请的卫生主管部门应

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，对具备本条例规定

条件的，准予注册，并发给护士执业证书；对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

件的，不予注册，并书面说明理由。

《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理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59

号,2021 年 1 月 8日修订）第七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，应当提交

下列材料：（一）……（四）医疗卫生机构拟聘用的相关材料。

承诺医师（护士）

在某医疗机构执业

5
区农业

农村局

经营人员培训

证明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（1997 年 5 月 8 日，国务院令第 216 号发

布，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7 号修订）第二十四条 国家实行农药

经营许可制度，但经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。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

列条件，并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：（一）有具备农药和病虫害

防治专业知识，熟悉农药管理规定，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

经营人员；……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2017 年 6 月 21 日农

业部令第 5 号发布，2018 年 12 月 6 日农业农村部令第 2号修订）

第八条 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的，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提

交以下材料：（一）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；（二）法定代表人（负

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；（三）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；……

承诺农药经营经营人员

培训合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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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区公证处
法定代表人身

份证明

《公证法》第二十七条 “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向公

证机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充分

的证明材料；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的，公证机构可以要求补充。”

《公证法》第二十八条 “公证机构办理公证，应当根据不

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，分别审查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当事人的身份、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以及相应的权

利；

……”

《公证程序规则》第 18 条规定，“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申请办理公证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自然人的身份证明，法人的资格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的

身份证明，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及其负责人的身份证明；……”

承诺本人系法人机构的

法定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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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4月 25日印发


